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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召開 

「楠梓仙溪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第 1 次審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4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地點：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2 樓會議室 

主持人：湯召集人曉虞 

出席人員：詳後附簽到簿  記錄：蕭映如 

壹、本案說明：  

楠梓仙溪重要濕地係依據「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100-105

年）」劃設，內政部100年1月18日公告為國家級重要濕地，並於

104年1月28日公告確認範圍。濕地保育法（以下簡稱本法）於104

年2月2日施行後，依本法40條規定視同國家級重要濕地。 

本案業於106年12月29日起至107年1月27日進行公開展覽30

天，並於107年1月22日下午1時30分假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會議

室辦理說明會。為利核定楠梓仙溪保育利用計畫，爰依據本法第

3條、第7條規定成立專案小組進行本案審查作業。 

貳、初步建議：  

一、 計畫範圍及年期： 

楠梓仙溪魚類資源豐富，建議再與地方協商，儘量將支流

亦納入濕地範圍。 

二、 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濕地系統

功能分區及其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維護管理之規定

或措施 

（一） 楠梓仙溪集水區產砂石豐富，洪汛期砂石下移，易造成水域

生物傷亡，宜建議相關權責單位重視上游水土保持工作。並

建議於本計畫明智利用中納入相關水土保持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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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建立資源調查資料，以利未來進行資料比對，瞭解生態

消長軌跡。 

（三） 建議套疊重要濕地與野生動物保護區範圍，除列出濕地水域

調查科種外，建議能列出回復量和重要生物種棲地空間，並

說明核心區保育重要生物或相關復育計畫。 

（四） 有關河祭活動除考量延續原住民文化活動外，亦宜對目前脆

弱的水生物資源保育有所規範，以復育魚類族群。 

（五） 建議現階段仍暫停溪流垂釣活動，針對計畫書中提及生態旅

遊體驗可於濕地中直接發展溪流垂釣部分，建議配合修正。 

（六） 請補充說明環境教育如何規劃。 

（七） 目前楠梓仙溪受八八風災影響正在復原中，有關河床清淤疏

濬對魚類棲息環境有所影響，尤其河川中巨石移除量多寡以

及如何適當規範以保護魚群棲地復育等，宜有相關因應對

策。 

（八） 對於河川疏濬工程應考量生態與下游保全對象之安全，並應

與各單位協調工程進行方式。 

（九） 河道內淤積砂石數量龐大，辦理疏浚清淤，勢無法完全避免；

建議應分段辦理並設置避難區，俾降低水中生物傷亡比率。

分段辦理疏濬時，建議由上游往下游辦理，以減少重覆受污

染區域，並於主流兩側設置類魚骨形(斜向上游)之避難區域，

除有利於疏濬當時魚類躲避外，另可提供作為洪汛期魚類避

洪之用。 

（十）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列表中，未載明使用時間，建議增加「時

間」一欄，且建議全年均得允許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或

自用非營利行為之設施。 

（十一） 高雄市政府正修撰「楠梓仙溪野生動物保護區保育計畫」

並擬變更保護區核心區與永續利用區分區之範圍，惟尚未

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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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屆時濕地與保護區二者之核心區與永續利用區分區範圍

不同時，本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仍請符合野生動物保育法之

規範。 

（十二） 本濕地保育利用計畫核心保育區範圍，因由三溪、四溪、

五溪等上溯 500 公尺，其範圍若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屏東林區管理處轄管旗山事業區第 13、14 及 15 林班林

地，保育利用仍須符合森林法規範。 

三、 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 

請進行歷年來楠梓仙溪流量分析。 

四、 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 

緊急應變措施(一)建議刪除【海洋油汙】部分。 

五、 財務與實施計畫 

（一） 本計畫範圍溪流兩岸坡地土石受莫拉克颱風侵襲，地形、地

勢、地貌重大改變，土石尚未穩定，研究計畫現場調查頗為

艱辛，建議行政作為（例如現場安全）上優先予以資源支援。 

（二） 請將通盤檢討經費納入本計畫財務與實施計畫，以利執行每5

年檢討作業。 

六、 其他相關事項 

（一） 溪流優勢魚種的更替應是棲息已強烈變化，尤其「堆積」現

象更是嚴重破壞河川棲地多樣性。 

（二） 濱溪植被復育是重要議題。 

（三） 計畫書第14頁表3-3中，有關原住民權益，建議增列： 

1.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之1條訂定「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

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 

2. 依森林法第15條第4項授權訂定「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

林產物規則(草案)」。 

（四） 請將楠梓仙溪野生動物保護區相關分區及管理規定納入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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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附錄中供參。 

七、 人民陳情意見處理：詳附表 

 

請規劃單位依照上列各點修正，經召集人確認後提請重要濕地審

議小組審議，並檢送修正計畫書 20 份（修正部分請劃線）、修正計畫

書圖 2 份及處理情對照表 20 份（註明修正頁次及摘要說明）。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 ：（上午 11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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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楠梓仙溪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

情

人 

建

議

位

置 

陳情

理由 
建議事項 

規劃單位初步研析

意見 

專案小組出席

委員初步建議

意見 

1 行政

院農

業委

員會

林務

局 

全域  1.高雄市政府修撰「楠

梓仙溪野生動物保護

區保育計畫」並擬變更

保護區核心區與永續

利用區之範圍，惟尚未

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

員會審議通過，若屆時

濕地與保護區二者之

核心區與永續利用區

分區範圍不同時，本濕

地保育利用計畫仍請

符合野生動物保育法

之規範。 

2.本濕地保育利用計

畫範圍含括本局屏東

林區管理處轄管旗山

事業區林地，保育利用

仍須符合森林法規

範，並保障租地造林人

及人工造林地之林業

經營管理所需永續利

用型態與權利。 

1.本計畫管理規定已

敘明「涉及野生動物

保護法及其相關管

理規定者，從其規

定」，均符合野生動

物保育法之規範。 

2.本計畫範圍皆為溪

流與河床地，未涉及

林地及使用。 

原則同意依規

劃單位意見處

理。 

2 高雄

市那

瑪夏

區林

區長

民傑 

全域  1.建議中央可以幫忙

將楠梓仙溪提報至

前 瞻 基 礎 建 設 計

畫，並列入高屏溪河

川環境管理計畫，以

改善楠梓仙溪管理

及硬體防護。 

2.建請提高本計畫財

務 與 實 施 計 畫 經

費，以利本濕地保育

工作之推展。 

1.有關水環境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需求，非

本計畫範疇，建請洽

經濟部水利署。至有

關楠梓仙溪列入高

屏溪河川環境管理

計畫部分，已將相關

意見轉請經濟部水

利署妥處。 

2.有關財務與實施計

畫經費將納入每 5 年

通盤檢討中一併評

估。 

原則同意依規

劃單位意見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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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列席團體代表、委員及機關發言重點摘要紀錄 

◎委員 1 

一、 本保育利用計畫(草案)同意提大會討論。 

二、 本計畫範圍溪流兩岸坡地土石受莫拉克颱風侵襲，地形、地勢、地

貌重大改變，土石尚未穩定，研究計畫現場調查頗為艱辛，建議行

政作為（例如現場安全）上予以優先資源支援。 

三、 河道土石疏浚清淤可能對魚類棲息環境有所影響，二者如何整合，

似應進一步討論。 

四、 建議建立資源調查資料，以利未來進行資料比對，瞭解生態消長軌

跡。 

◎委員 2 

一、 溪流優勢魚種的更替應是棲息已強烈變化，尤其「堆積」現象更是

嚴重破壞河川棲地多樣性。 

二、 濱溪植被復育是重要議題。 

三、 清淤疏濬工程對溪流生物的影響是有必要進行規劃，尤其河川中巨

石務必減少移除。 

四、 請進行歷年來楠梓仙溪流量分析。 

◎委員 3 

一、 建議將重要濕地與野生動物保護區圖套疊，除列出濕地水域調查科

種外，建議能列出回復量和重要生物種棲地空間 

二、 目前楠梓仙溪受八八風災影響正在復原中，有關河床清淤疏濬，請 

適當加規範以保護魚棲地復育。 

三、 有關河祭活動請考量延續原住民文化活動外，亦對目前脆弱的水生

物資源保育有所規範，以復育魚類族群。 

四、 本計畫目前建議仍暫停垂釣活動，針對生態旅遊體驗可於濕地中直

接發展溪流垂釣部分，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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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4 

一、 請套疊野生動物保護區與重要濕地範圍，並說明核心區保育重要生

物或有無復育計畫。 

二、 請補充說明環境教育如何規劃。 

三、 對於河川疏濬工程應考量生態與人身安全，並應與各單位協調工程

進行方式。 

◎委員 5 

一、 楠梓仙溪魚類資源豐富，建議再與地方協商，儘量將支流亦納入濕

地範圍。 

二、 楠梓仙溪集水區產砂豐富，洪汛期砂石下移，易造成水域生物傷亡，

宜建議相關權責單位重視上游水土保持工作。 

三、 河道內淤積砂石數量龐大，辦理疏浚清淤，勢無法完全避免；建議

應分段辦理並設置避難區，俾降低水中生物傷亡比率。另分段辦理

疏濬時，建議由上游往下游辦理，以減少重覆受污染區域。 

四、 疏濬時，建議先於主流兩側設置類魚骨形(斜向上游)之避難區域，

除有利於疏濬當時魚類躲避外，另可提供作為洪汛期魚類避洪之

用。 

五、 計畫書第 44頁第拾章，有關明智利用部分，建議納入相關水土保持

作為。 

六、 計畫書第 49 頁第拾叁章-三、緊急應變措施(一)建議刪除【海洋油

汙】部分。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 本會已於 107.3.23 函復，本案計畫(草案)涉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範圍、

保育計畫之管制規定，均係依照現行之法令，未增加其他限制，故

無構成侵害原住民族利用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之虞，非屬原基法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之範疇，應無認定關係部落之必要。 

二、 草案(第 44 頁)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列表中，未載明使用時間，建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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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時間」一欄，且建議全年均得允許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或

自用非營利行為之設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書面意見） 

一、 高雄市政府正修撰「楠梓仙溪野生動物保護區保育計畫」並擬變更

保護區核心區與永續利用區分區之範圍，惟尚未經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審議通過，若屆時濕地與保護區二者之

核心區與永續利用區分區範圍不同時，本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仍請符

合野生動物保育法之規範。 

二、 計畫書第44頁，本濕地保育利用計畫核心保育區範圍，因由三溪、

四溪、五溪等上溯500公尺，其範圍即涉本局屏東林區管理處轄管旗

山事業區第13、14及15林班林地，保育利用仍須符合森林法規範。 

三、 計畫書第14頁表3-3中，有關原住民權益，建議增列： 

（一）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之1條訂定「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

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 

（二） 依森林法第15條第4項授權訂定「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產

物規則(草案)」。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書面意見） 

本計畫草案之審議，倘有涉本分署須配合辦理事項，請提供相關資

料俾利研處，本分署將積極配合辦理。 

◎高雄市政府 

一、 楠梓仙溪動物保護區自八八風災受創之後，截至目前為止仍是封溪

管制中尚未開放垂釣。 

二、 有關原住民族河祭祭儀，僅配合傳統文化祭典活動需要，並不會過

度捕撈。 

三、 有關楠梓仙溪流量調查分析，將納入水質調查項目中一併執行。 

四、 楠梓仙溪配合動物保護區相關計畫，歷年有相關測站進行監測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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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魚類資源，依據調查資料顯示，目前係有穩定成長趨勢，惟中下

游河段恢復狀況較好。 

五、 有關濱溪植物調查及復育計畫之相關經費，需俟本計畫核定通過後

才能據以向內政部爭取經費執行，爰請各位委員支持及協助本計

畫。 

六、 本府將依本日會議意見進行補充修正。 

◎濕地保育小組 

一、 請將通盤檢討經費納入本計畫財務與實施計畫，以利執行每 5 年檢

討作業。 

二、 請將楠梓仙溪野生動物保護區相關分區及管理規定納入附錄供參。 

（以下空白） 


